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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 
 

《2015 年稅務 (修訂 )(第 4 號 )條例草案》  
 
 
第 3 條  
 
在擬議第 14C(1)條 1：  
 

“集團內部融資業務 (intra-group financing business)就某法團而言，指

向該法團的相聯法團借款的業務，或及貸款予該法團的相聯法團

的業務。” 

 

在擬議第 14D(6)及 (7)條 2：  
 

 “14D. 合資格企業財資中心：利得稅寬減 
 (1) 為施行本部，如某法團就某課稅年度而言，屬合資格企業財資中

心，則該法團的應評稅利潤中屬以下所述者，須在第(5)及(8)款
的規限下，根據本部課稅，稅率為附表 8 指明的稅率的一半 — 

 (a) 得自該法團的合資格貸款交易的應評稅利潤； 
 (b) 得自該法團的合資格企業財資服務的應評稅利潤；或 
 (c) 得自該法團的合資格企業財資交易的應評稅利潤。 

 . 
 . 
 . 
 (5) 只有在以下情況下，第(1)款方就某課稅年度而適用於某法團 — 

 (a) 在該課稅年度中 — 
 (i) 該法團的中央管理及控制，是在香港進行的；及 
 (ii) 產生其該年度的合資格利潤的活動 — 

 (A) 是由該法團在香港進行的；或 
 (B) 是由該法團安排在香港進行的；及 

 (b) 該法團以書面方式，選擇第(1)款對其適用。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  這項修訂旨在反映「集團內部融資業務」就某法團而言，指向該

法團的相聯法團借款及貸款予該法團的相聯法團的業務。  
 
2  這項修訂旨在重整擬議第 14D(6)及 (7)條的結構，將某法團不再享

有擬議第 14D(1)條所指的優惠稅率的資格的兩個後果，即 (i)選擇

失效；及 (ii)在隨後的一個課稅年度不能享有優惠稅率的資格 (取
消資格年度 )，一併歸納在擬議第 14D(7)條。若法團在取消資格年

度後再次符合資格，該法團須重新作出選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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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6) 第(5)(b)款所指的選擇，一經作出後，只要有關法團持續屬合資

格企業財資中心，便不能撤回。 
 (7) 如因某法團就某課稅年度而言，不再屬合資格企業財資中心，以

致使第(1)款就該課稅年度而言，不再適用於該法團，則儘管有

本條的規定，就隨後的一個課稅年度而言，第(1)款並不適用於

該法團。 

 (6) 第(5)(b)款所指的選擇，一經作出，即不能撤回。 

 (7) 如第(1)款就某課稅年度(停止年度)而言，不適用於某法團，而該

款就停止年度的對上課稅年度而言，曾適用於該法團，則 — 

  (a) 該法團根據第(5)(b)款作出的選擇停止有效；及 

  (b) 儘管有本條的規定，就停止年度的下個課稅年度而言，第

(1)款並不適用於該法團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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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擬議第 14E 條 3：  
 
 “14E. 合資格企業財資中心︰安全港規則 

 . 
 . 
 . 
 (5) 就某法團而言的某課稅年度就某課稅年度而言，某法團的企業財

資利潤總額百分率 (CTP percentage)，須按照以下公式計算 — 
CTP

P
 

公式中︰ 
 

CTP 指在該課稅年度的評稅基期中，該法

團的企業財資利潤的總額；及 
 P 指在該課稅年度的評稅基期中，從所

有來源累算歸予該法團的利潤的總

額，不論該等利潤是否源自香港。 
 (6) 就某法團而言的某課稅年度就某課稅年度而言，某法團的企業財

資資產總值百分率 (CTA percentage)，須按照以下公式計算 — 
CTA

A
 

公式中︰ CTA 指在該課稅年度的評稅基期完結

時，該法團的企業財資資產的總值；

及 
 A 指在該課稅年度的評稅基期完結

時，該法團的所有資產的總值，不論

該等資產是否在香港。 
 (7) 就指明年度而言的而言，某法團的企業財資利潤總額平均百分率 

(average CTP percentage)，指按以下方法計算得出的百分率 — 
 (a) 如第(4)(a)款適用 — 將該法團於兩個有關年度的企業財資

利潤總額百分率的總和，除以 2；或 
 (b) 如第(4)(b)款適用 — 將該法團於三個有關年度的企業財資

利潤總額百分率的總和，除以 3。 
 (8) 就指明年度而言的而言，某法團的企業財資資產總值平均百分率 

(average CTA percentage)，指按以下方法計算得出的百分率 — 
 (a) 如第(4)(a)款適用 — 將該法團於兩個有關年度的企業財資

資產總值百分率的總和，除以 2；或 
 (b) 如第(4)(b)款適用 — 將該法團於三個有關年度的企業財資

資產總值百分率的總和，除以 3。” 

 

  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3  這些技術修訂旨在理順行文表達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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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部  
 
在第 2 分部的標題 4：  
 

“第 2 分部 — 向相聯法團借款或及貸款予相聯法團的利息” 
 
 
第 8(13)條 
 
在擬議第 16(3)條 5：  
 
 “(13) 第 16(3)條 — 

按筆劃數目順序加入 
. 
. 
. 
集團內部融資業務 (intra-group financing business)就某法團而言，指

向該法團的相聯法團借款的業務，或及貸款予該法團的相聯法團

的業務；”。” 

 
 
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4  見附註 1。  
 
5  見附註 1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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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2(3)條 
 
在擬議第 15(1C)條 6：  
 

“(1C)   在第 17B、17C、17D、17E、17F、17G 及 17H 條的規限下，第(1)(f)、
(g)、(i)、(ia)、(j)、(k)、(l)及(la)款就監管資本證券而適用。 

(1C)  第(1)(f)、(g)、(i)、(ia)、(j)、(k)、(l)及(la)款在第 17B、17C、17D、

17E、17F 及 17G 條的規限下，就監管資本證券而適用。” 

 
 
第 13 條 
 
在擬議第 16(2AA)條 7：  

 
“(2AA) 第(1)(a)及(2)(a)款在第 17B、17C、17D、17E、17F、17G 及 17H17F

及 17G 條的規限下，就某財務機構須就本身發行的監管資本證券支

付的款項而適用。” 
 
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6  鑑於法案委員會及一些回應者對第 17H 條的意見，政府擬提出修

訂以刪除擬議第 17H 條 (見附註 15)。這項相應修訂旨在刪除此條

文對該條的提述。  
 
7  見附註 6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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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4 條 
 
在標題 8：  
 

“加入第 17A 至 17H17G 條” 
 
在擬議第 17A(1)條 9：  
 

“(1) 在本條及第 17B、17C、17D、17E、17F、17G 及 17H17F 及 17G 條

中 —” 

 
在擬議第 17B(2)條 10：  
 

“(2) 第(1)款在第 17C、17D、17E、17F、17G 及 17H17F 及 17G 條的規

限下，具有效力。” 
 

在擬議第 17C(3)條 11：  
 

“(3)   凡 — 
 (a) 有有關證券按照任何法律或監管規定，或該證券的條款及條

件，遭永久被永久或暫時降值；或 
 (b) 有有關證券按照任何法律或監管規定，或該證券的條款及條

件，被轉換為普通股權一級資本票據， 
則相當於該證券的已付數額的被降值或被轉換的部分的款項，不得

視為有關發行人從在香港經營的某行業、專業或業務所得的、於香

港產生或得自香港的收入。” 

 
在擬議第 17C(4)條 12：  
 

“(4) 凡有關證券的已付數額按照任何法律或監管規定，或該證券的條款

及條件，在該已付數額按照該等法律或規定，或條款及條件暫時遭

被暫時降值後，獲得提值，則不得根據第 16(1)條，就相當於該已付

數額的被提值的部分的款項，容許有關發行人作扣除。”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8  見附註 6。  
 
9  見附註 6。  
 
10  見附註 6。  
 
11  見附註 3。  
 
12  見附註 3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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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擬議第 17D(3)條 13：  
 

“(3) 指明有關連者不得根據第 16(1)條，獲扣除任何相當於符合以下說

明的上述證券的已付數額的被降值或被轉換的部分的款項 — 
  (a) 按照任何法律或監管規定，或該證券的條款及條件，遭永久被

永久或暫時降值的該證券；或 
     (b) 按照任何法律或監管規定，或該證券的條款及條件，被轉換為

普通股權一級資本票據的該證券。” 
 

在擬議第 17D(4)條 14：  
 

“(4) 凡有關證券的已付數額按照任何法律或監管規定，或該證券的條款

及條件，在該已付數額按照該等法律或規定，或條款及條件遭暫時

被暫時降值後，獲得提值，則相當於該已付數額的被提值的部分的

款項，不得視為指明有關連者從在香港經營的某行業、專業或業務

所得的、於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的收入。” 
 

在擬議第 17H 條 15：  
 

“17H. 無礙基於各自獨立利益及獨立企業原則在其他情況下適用 
第 17E 及 17G 條無礙類似該等條文訂定的原則適用於該等條文所述

的人以外的人，或適用於該等條文所述情況以外的情況。” 

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3  見附註 3。  
 
14  見附註 3。  
 
15  鑑於法案委員會及一些回應者對第 17H 條的意見，這項修訂旨在

刪除第 17H 條。條例草案通過後，稅務局會在釋義及執行指引中

解釋，第 17E 及 17G 條並不會減損其他有關「各自獨立利益原則」

及「獨立企業原則」的法律的效力，而是在這些法律以外就監管

資本證券的稅務處理訂明上述原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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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8 條 
 
在擬議附表 36，在第 6(b)條 16：  
 

“(b) 第 15(1C)、16(2AA)、17A、17B、17C、17D、17E 及 17F 條及第 17H
條(在該條關乎第 17E 條的範圍內)” 

 
在擬議附表 36，在第 8 條 17：  
 

“8.     凡境外財務機構透過發行監管資本證券(不論在生效日期之前、當日

或之後)籌集資本，而該機構的利潤，須根據第 4 部，就以下課稅年

度課稅 — 
(a)  在生效日期的公曆年的翌年 4 月 1 日開始的課稅年度；或 
(b)  隨後的任何課稅年度， 
 
第 17G 條及第 17H 條(在該條關乎第 17G 條的範圍內)，僅適用於該

等利潤的確定。” 

 
 
第 20(2)條 
 
在擬議第 3(1A)條 18：  
 

“(1A) 本條僅在不抵觸本條例第 17B、17C、17D、17E、17F、17G 及 17H17F
及 17G 條的範圍內有效。”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6  見附註 6。  
 
17  見附註 6。  
 
18  見附註 6。  




